
长 春 理 工 大 学 

 

本科教学工作奖励办法 

长理工教字〔2010〕14 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深化教学改革，推进教学研究，不断提高我

校本科教学质量和水平，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师生的积极性和

创造性，鼓励广大教师投身本科教学建设和教学研究，表彰在

本科教学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教职工，特制定本奖励办法。 

    第二条  教学奖励的原则是：面向本科教学原则，在本科

教学各个环节表现突出的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突出重点原则，

着重鼓励在质量工程、专业建设、实践教学改革等方面取得的

成绩；优中选优的原则，即加大对国家级、省（部）级项目中

对办学特色、办学水平提高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推广价值的成

果的奖励力度，加大对有效提高学校影响力而取得的标志性的

成果的奖励；示范性原则，奖励项目应能够带动学校教学改革、

专业发展，具有示范性；向教学一线倾斜原则，主要奖励从事

一线教学的教师。 

    第三条  奖励范围。主要奖励以长春理工大学为第一署名

单位，并经学校教学管理部门组织申报、评审的教学成果、教

材、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项目、教学技能竞赛等。对于长春理

工大学作为合作单位参与获得的奖项，可根据情况适当予以奖

励。 



第四条  本办法所列各项奖励经费进入年度教学经费预

算，专款专用。 

第二章  奖励类别及标准 

第五条  奖励类别 

教学奖励分教学成果类、专业建设类、课程建设类、教材

建设类、实验与实践教学建设类、教师队伍建设类、教改项目

类和教育教学论文类。 

第六条  教学成果类  

教学成果类奖励包括教学成果奖励、教材奖励和多媒体课

件奖励。 

（一）教学成果奖励是对获得国家级、省级、校级教学成

果的个人或集体进行的奖励。 

对获得国家级、省级教学成果的个人或集体学校给予匹配

奖励标准如下： 

序号 名称 奖金匹配比例 

1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1：2 

2 省级教学成果奖 1：1 

    对获得校级教学成果的个人或集体，奖励标准如下： 

序号 校级教学成果奖励等级 奖金（元） 

1 特等奖 5000 

2 一等奖 3000 



3 二等奖 1000 

4 三等奖 500 

（二）教材奖励是对获得国家级、省部级、校级教材奖的

个人或集体进行的奖励，奖励标准如下： 

序号 奖励名称 奖励等级 奖励金额（元） 

1 国家级教材奖 

特等奖 30000 

一等奖 20000 

二等奖 10000 

三等奖 5000 

2 省部级教材奖                 

一等奖 2000 

二等奖 1500 

三等奖 1000 

3 
“ 兵工高校” 优秀 

教材奖 

一等奖 1500 

二等奖 1000 

4 校级优秀教材                

一等奖 1000 

二等奖 500 

三等奖 300 

（三）多媒体课件奖励是对获得国家级、省部级、校级优

秀教学多媒体课件奖的个人或集体进行的奖励，奖励标准如下： 

序号 奖励名称 奖励等级 奖励金额（元） 

1 
国家级优秀教学多媒体课

件 

一等奖 6000 

二等奖 4000 



三等奖 2500 

2 
省部级优秀教学多媒体课

件 

一等奖 2000 

二等奖 1000 

三等奖 500 

3 校级优秀教学多媒体课件 

一等奖 500 

二等奖 300 

三等奖 200 

第七条  专业建设类  

专业建设类奖励包括对国家级、省级特色专业进行的奖励；

对通过国家有关权威机构专业认证或专业评估达标的专业进行

的奖励。奖励标准如下： 

序号 奖励名称 奖励金额（元/项） 

1 国家级特色专业 30000 

2 省级特色专业 10000 

3 专业认证通过或专业评估达标 10000 

第八条  课程建设类 

课程建设类奖励是对国家级精品课程、省级精品课程、国

家级双语教学示范课程和省级优秀课程等进行的奖励，奖励标

准如下： 

序号 奖励名称 奖励金额（元） 

1 国家级精品课程 30000 

2 省级精品课程 10000 



3 国家级双语教学示范课程 30000 

4 省级优秀课程 2000 

第九条  教材建设类 

教材建设类奖励是对列入国家级、省级规划并已正式出版

的教材进行的奖励，奖励标准如下： 

 

序号 

序号 

奖励名称 等级 奖励金额（元） 

1 精品教材               

国家级 50000 

省部级 10000 

2 规划教材               

国家级 10000 

省部级 2000 

第十条  实验与实践教学建设类 

实验与实践教学建设类奖励包括教学基地奖励、竞赛比赛

指导教师奖励和竞赛比赛组织单位奖励。 

（一）教学基地奖励是对国家级、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和创新基地进行的奖励，奖励标准如下： 

序号 奖励名称 奖励金额（元） 

1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50000 

2 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30000 

3 省级创新实践示范基地 20000 

（二）竞赛比赛指导教师奖励和竞赛比赛组织单位奖励是

对指导学生参加学科竞赛、技能竞赛、体育比赛（由国家行政



部门举办、经教务处审定、由学生代表长春理工大学参加的项

目）获奖的教师以及组织国家或省级各类竞赛、比赛的单位进

行的奖励，奖励标准如下： 

序号 奖励名称 级别 奖励等级 奖励金额（元） 

1 

 

学科创新竞赛 

国际性 

特等奖 30000 

一等奖 20000 

二等奖 18000 

三等奖 15000 

国家级 

特等奖 15000 

一等奖 10000 

二等奖 5000 

三等奖 3000 

省级（赛区） 

特等奖 3000 

一等奖 2000 

二等奖 1500 

三等奖 1000 

序号 奖励名称 级别 奖励等级 奖励金额（元） 

2 单科技能竞赛 国家级 

特等奖 2000 

一等奖 1000 

二等奖 800 

三等奖 500 



省级 

特等奖 500 

一等奖 300 

二等奖 200 

三等奖 100 

3 体育比赛 

全国 

冠军奖 10000 

亚军奖 5000 

季军奖 3000 

全国大学生 

冠军奖 5000 

亚军奖 2500 

季军奖 1500 

省、市 

冠军奖 2000 

亚军奖 1500 

季军奖 1000 

省、市大学生 

冠军奖 1000 

亚军奖 800 

季军奖 500 

4 组织奖 

国家级 5000 

省部级 2000 

第十一条  教师队伍建设类 

教师队伍建设类奖励包括教学团队奖励、教育教学个人荣

誉称号奖励、教师教学技能奖励。 



（一）教学团队奖励是对获得国家级、省级优秀教学团队

进行的奖励，奖励标准如下： 

序号 名称 奖励金额（元） 

1 国家级教学团队 30000 

2 省级教学团队 10000 

（二）教育教学个人荣誉称号奖励是对长期从事基础教学

工作，注重教学改革与实践，教学方法先进，教学经验丰富，

教学水平高，教学效果好，且获得国家级、省级、校级教学名

师、校青年教师教学标兵等个人荣誉称号的教师进行的奖励，

奖励标准如下： 

序号 名称 奖励金额（元） 

1 国家级教学名师 30000 

2 省级教学名师 10000 

3 校级教学名师 5000 

4 青年教师教学标兵 2500 

（三）教师教学技能奖励是对教学竞赛（由教育行政部门

举办、学校组织参加的项目）获奖教师进行的奖励，奖励标准

如下： 

序号 名称 奖励等级 奖励金额（元） 

1 国家级教师教学技能竞赛 

一等奖 10000 

二等奖 5000 

三等奖 3000 



2 省部、地区级教师教学技能竞赛 

一等奖 2000 

二等奖 1000 

三等奖 500 

3 校级教师教学技能竞赛 

一等奖 500 

二等奖 300 

三等奖 200 

4 校级教学质量优秀奖 

一等奖 500 

二等奖 300 

三等奖 100 

第十二条  教改项目类 

教改项目类奖励包括对获得国家级、省级教育教学课题并

已鉴定结题进行的奖励；对获得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实验区建

设项目进行的奖励。奖励标准如下： 

 

序号 奖励名称 奖励金额（元/项） 

1 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试验区 50000 

2 国家级教育教学课题立项并结题 5000 

3 省级教育教学课题立项并结题 1000 

第十三条  教育教学论文类 

教育教学论文类是对发表教育教学研究论文的教师进行的

奖励，奖励标准如下：（依据科研奖励标准，奖励由科技处发

放）。 

序

号  

论文登载刊物 奖金（元）/篇 

1 一类期刊 1000 



2 国外学术期刊 1000 

3 中文核心期刊 100 

第三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每年 8 月份由教务处对上一年度的获奖项目进

行统计、审核、认定、汇总，并进行公示。公示后，无争议的

获奖项目学校在每年的教师节进行表彰奖励。 

第十五条  国家级、省（部）级各种奖项的评选办法参照

国家及吉林省有关文件执行，学校认定以文件或证书为凭证，

学校各种奖项的评选办法按相关文件执行。未经学校教学管理

部门申报的成果学校不予承认和奖励。上述条款中未包含的奖

项，学校根据具体情况，参照相关奖励标准予以奖励。 

第十六条  同一项目不重复计奖，学校按最高奖标准奖

励，获得的奖金由第一负责人根据贡献大小进行分配。 

第十七条  具有建设周期性的项目，一个建设周期结束并

验收通过，视为新申报成功。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与此相冲突的原有

相关教学管理文件中奖励办法不再适用。 

 


